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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出售通信鐵塔及相關資産之交易 

代價最終金額 
 

 

茲提述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分別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四日及二零一五

年十一月二日刊發的公告，內容關於本公司與 (i) 中國移動通信有限公司及相關附屬

公司（統稱為「中國移動」）；(ii) 中國聯合網絡通信有限公司（「聯通運營公司」

）及聯通新時空通信有限公司（「聯通新時空」），與聯通運營公司統稱為「中國聯通

」）；(iii) 中國國新控股有限責任公司（「中國國新」）；及 (iv) 中國鐵塔股份有

限公司（「中國鐵塔」）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四日簽署轉讓協議（「轉讓協議」）及轉

讓協議項下的所有先決條件已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交割日」）達成。根據轉

讓協議，本公司將向中國鐵塔出售若干通信鐵塔及相關資產並支付現金以獲得中國鐵塔

發行的新股（「代價股份」），中國移動及中國聯通亦將向中國鐵塔出售若干通信鐵塔

及相關資產以獲得中國鐵塔發行的新股並將獲得現金，及中國國新將以現金認購中國鐵

塔發行的新股（「本交易」）。除另有定義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二零一五年十月十

四日刊發之公告所定義者具相同涵義。 

 

如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四日刊發之公告所載，本交易代價的最終金額以下述方式

計算： 

 

代價等於  (1) 相關資產的評估值 

 減 (2) 相關資產按評估值及根據資產評估報告中確定的尚可使用年限

自相關基準日（定義見下文）起至交割日期間的折舊及攤銷 

 減 (3) 減少資產的價值 

 加 (4) 新增資產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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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國法律法規履行備案程序後，確定的相關資產評估值及賬面值如下所載(與二零

一五年十月十四日刊發的公告所載的初步評估值及賬面值比較有所調整): 

 
 評估值(a) (b) 賬面值(c) 

相關資產 人民幣 335.97 億元 

(約為港幣 399.53 億元) 

人民幣 283.20億元 

(約為港幣 336.78億元) 
 

附 註 ： 

(a) 即上述計算方式內的(1)相關資產的評估值。 

(b) 載列於經備案後的資產評估報告之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首批相關資產的評估值及於二零一

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與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統稱為「相關基準日」）第二批相關資產的評估

值總額。 

(c) 載列於經備案後的本公司未經審計財務報表之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首批相關資產的賬面值

及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第二批相關資產賬面值總額。 

 

據此，本公司與中國鐵塔已按照轉讓協議實施交接工作，本交易代價最終金額以上述方

式計算已確定為人民幣約 301.31億元（即相等於港幣約 358.31億元）。 
 

中國鐵塔將根據轉讓協議向本公司發行約 330.97 億股代價股份，發行價按每股人民幣 1

元，本公司以相關資產及現金人民幣約 29.66 億元（即相等於港幣約 35.27 億元）獲得

中國鐵塔發行的該等代價股份。 

 

在鐵塔公司發行代價股份後，本公司、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及中國國新分別持有中國鐵

塔 27.9%、38.0%、28.1%及 6.0%的股權。 
 

本公司在鐵塔資産轉讓的交易中可獲得的收益爲本交易代價最終金額高於相關資産於交

割日的賬面值的溢價，並需扣除相關稅費，而該賬面值及相關稅費需待審計完成後最終

確定。由於本公司持有中國鐵塔股份的 27.9%，所以上述溢價的 72.1%會於交割日計

入，而上述溢價剩餘的 27.9%將在鐵塔資産剩餘折舊年限內遞延實現。 

 

在本公告中，所採納的人民幣與港元金額之間的折算率爲人民幣 0.84091 元=港幣 1 元

。上述折算並不代表人民幣可以按該匯率兌換，或可以實際兌換爲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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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執行副總裁 

柯瑞文 

 中國北京，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預測性陳述 
本公告中所包含的某些陳述可能被視為美國一九三三年證券法（修訂案）第 27 條 A 款和美國一九三
四年證券交易法（修訂案）第 21 條 E 款所界定的「預測性陳述」。這些預測性陳述涉及已知和未知
的風險、不確定性及其他因素，可能導致本公司的實際表現、財務狀況或經營業績與預測性陳述中
所暗示的將來表現、財務狀況或經營業績有重大出入。此外，我們將不會更新這些預測性陳述。關
於上述風險、不確定性和其他因素的詳細資料，請參見本公司最近報送美國證券交易管理委員會（
「美國證管會」）的 20-F 表年報和本公司呈報美國證管會的其他文件。 

 
於本公告刊發之日的本公司董事會包括楊杰（代行董事長以及首席執行官職權、總裁兼

首席運營官）、張繼平、楊小偉、孫康敏、柯瑞文（皆爲執行副總裁）、朱偉（非執行

董事）、謝孝衍、史美倫、徐二明、王學明（皆爲獨立非執行董事）。 

 

 


